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挪威国家石油风电有限公司与挪威沃格隆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挪威国家石油风电有限公司（“挪威风电”）与挪威沃格隆公司（“挪威沃格隆”）签署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双方将通过其间接全资子公司就设立一家合营企业（“合营企业”）达成协议，共同参与挪威大陆架 Utsira Nord 区域内两个海域的海底使用权竞标，如中标，合营企业将建设并运营一座海上风电场。
本交易后，挪威风电和挪威沃格隆将各自持有合营企业65%和35%的权益，并将共同控制该合营企业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 挪威风电
	挪威风电于1995年成立于挪威，其主要业务领域为可再生能源。
挪威风电的最终控制人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，其主要业务包括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、开发、生产及营销与加工；以及可再生能源，特别是海上风电和太阳能。

	
	[bookmark: _GoBack]2. 挪威沃格隆
	挪威沃格隆于2020年成立于挪威，主要从事海上风电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开发、建设、运营和持有业务。
挪威沃格隆的最终控制人为埃尼股份公司（“埃尼”）以及HitecVision 有限公司（“HitecVision”）。埃尼的主要业务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、生产、运输、加工和销售，成品油、石化产品、生物燃料及再生塑料等绿色产品的生产与销售，以及电力生产及大宗商品交易。
HitecVision的主要业务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、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资本投资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 2、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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